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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惩罚性赔偿制度突破了传统民法损害填补原则的藩篱，在现代社会对恶意侵权行为
的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惩戒与威慑功能。我国现行法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呈现出“列举式”
的适用格局，在制度协同、主观要件统一、公益诉讼适用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司法实践中，该制
度存在适用范围边界模糊、适用要件认定标准不一、部门法适用冲突、泛化适用与适用缺位并存
等问题，严重影响制度功能的统一发挥。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的完善，应当在坚持法定主义基本
原则的前提下，以“恶意行为”为核心判断标准、以比例原则为约束机制，在制度扩张与适用限
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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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1 问题的提出

传统民法以损害填补原则为圭臬，主张“有
多少损害，赔多少损失”，惩罚性赔偿因其超
出填补功能而具有鲜明的“惩罚”色彩，与民
事侵权“补偿性原则”不符。然而，在恶意侵权、
欺诈行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领域，单纯
依靠补偿性赔偿往往难以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
效遏制，加害人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
受害人的维权成本高于其获赔收益，补偿性赔
偿的制度效能面临失灵风险。2020 年《民法典》
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
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
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民法从单一强调损害
填补功能向兼顾惩戒与预防功能的功能拓展，
但适用范围仍然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列举式”的立法模式造成了制度的
碎片化，使具有同等恶意程度的行为因领域不
同而受到差异对待；另一方面，制度扩张的边
界在哪里、扩张的正当性标准是什么，这些问
题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回答。

2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根基2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根基

2.1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功能定位2.1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功能定位

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报复性赔偿，
是指民事主体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不法行为，
严重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法院
判令其在承担实际损失赔偿责任之外，另行支
付的超额赔偿金。

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学界存在多
种观点，主要包括惩罚功能、威慑预防功能以
及补偿功能。我们认为，惩罚与威慑是惩罚性
赔偿制度的核心功能，补偿功能不宜作为其主
要功能定位。一是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对恶

意侵权人课以超出实际损害的金钱给付义务，
使其为其违法行为的可谴责性付出对价。这种
惩罚不是公法意义上的刑罚，而是私法领域对
严重不当行为的私法制裁。质言之，惩罚性赔
偿针对恶意、重大不法行为施加超额经济负担，
否定不法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实现过错与
责任相匹配。二是威慑功能。惩罚性赔偿通过
严苛的责任后果震慑潜在违法行为，引导市场
主体、民事主体规范自身行为，防范化解系统性、
群体性权益侵害风险。威慑功能包括“特殊威慑”
与“一般威慑”两个层面。前者针对具体侵权
人，使其因受惩罚而不敢再犯；后者则通过示
范效应，抑制潜在加害人实施类似行为。三是
激励功能。补偿性赔偿制度中存在一个现实困
境，即当受害人的损失较小、维权成本较高时，
理性的受害人可能放弃诉讼。惩罚性赔偿则通
过赋予超额赔偿的期待，激励受害人积极行使
权利，客观上起到了“私人检察官”的作用。

2.2 我国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规范的体系分2.2 我国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规范的体系分
析析

整体而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呈现
“先特别法、后基本法”的发展脉络，早期仅
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等市场经济
领域，后经《民法典》立法整合，将其拓展至
知识产权侵权、产品责任、生态环境侵权等民
事核心领域，形成了多元、分散的立法格局。
当前，我国共有《民法典》（第 179 条第 2 款、
第 1185 条、第 1207 条、第 1232 条）、《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食品安全法》
（第 148 条）、《商标法》（第 63 条第 1 款）、
《著作权法》（第 54 条第 1 款）、《专利法》
（第 71 条第 1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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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等多部法律及司法
解释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规则，覆盖多个领域，
制度适用场景持续扩张。

综合来看，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呈现出以
下特征：第一，领域的有限性。 现行法将惩罚
性赔偿限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责任、知
识产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等特定领域，尚未
扩展至一般侵权领域或合同违约领域。第二，
规范的分立性。《民法典》与单行法并行存在，
各领域规范的构成要件、赔偿计算方式不完全
统一。例如主观要件方面，产品责任采“明知”，
知识产权侵权采“故意”，消费者欺诈采“欺
诈行为”，缺乏统一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第三，
计算基数的差异。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以消费
价款为基数，产品责任和生态环境侵权则以被
侵权人实际损失为基数，计算方式存在结构性
差异。第四，立法密度不足。除 2024 年《关于
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外，多数领域惩罚性赔偿规范
的细化规定仍然不足，司法实践依赖法官的自
由裁量，客观上影响了制度的可预期性。

3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核心争议与3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核心争议与
借鉴考察借鉴考察

3.1 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上的留白3.1 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上的留白
与争议与争议

我国立法碎片化导致司法适用乱象频发。
一是适用范围边界模糊，理论与实务对惩罚性
赔偿是否可适用于合同违约、一般过失侵权存
在争议；二是适用要件认定标准不统一，“故
意”“恶意”“情节严重”等核心要件缺乏统
一裁判尺度；三是法律规范冲突明显，不同领
域赔偿标准、计算规则、适用条件差异较大，
体系协调性不足；四是存在过度适用与适用缺
位问题，部分案件泛化适用惩罚性赔偿，而部
分重大恶意侵权案件却未适用，违背制度初衷。

现行法对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的列举式规
定，导致了大量留白领域的“禁入”状态。一
是合同违约领域。我国现行法未规定合同违约
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但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仅靠
补偿性赔偿确实难以实现有效惩戒。是否应当
在合同领域有限度地引入惩罚性赔偿，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公益诉讼领域。《民
法典》第 1232 条规定的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
偿，虽可被公益诉讼援引，但制度规则尚不完善。
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行政罚款
的协调等问题，目前仍缺乏明确规定。三是一
般侵权领域。现行法将惩罚性赔偿限定于“列
举式”领域，对一般侵权行为缺乏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依据。这种立法模式是否合理，涉及惩
罚性赔偿制度的根本逻辑：惩罚性赔偿究竟是

基于“领域特殊性”的特殊规则，还是基于“恶
意行为”的一般规则？若采后者，现行列举式
规范的封闭性显然不足。

3.2 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扩张与限制的比较3.2 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扩张与限制的比较
法考察法考察

英国的惩罚性赔偿适用则相对保守，美国
作为当代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
在适用领域上非常广泛，但这种广泛适用并非
毫无限制，各州普遍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设置
了限制条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为
惩罚性赔偿确立了合宪性判断标准，核心原则
“合理关系规则”。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惩罚性
赔偿制度基本持审慎甚至排斥的立场。根本原
因在于，大陆法系的损害赔偿制度坚持“填补
原则”的体系性立场，惩罚性赔偿的超额赔付
性质与这一原则存在结构性冲突。然而，随着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法律交流的深入，大陆法系
国家对惩罚性赔偿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方面，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在特别法中有限引
入惩罚性赔偿条款来应对特定领域的制度需求；
另一方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
的问题上，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从绝对排斥走
向相对接纳。

域外比较法的考察，对我国完善惩罚性赔
偿适用范围具有以下启示：第一，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范围与一国法律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密
切相关。第二，无论适用范围宽窄，各国均对
惩罚性赔偿设置了相应的制约机制。第三，制
度扩张应当坚持“类型化”思维而非“领域化”
思维。

4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完善的路径4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完善的路径

4.1 适用范围的扩张：方向与边界4.1 适用范围的扩张：方向与边界

就扩张的逻辑正当性而言，现行法对惩罚
性赔偿适用范围的列举式规定存在逻辑上的不
圆满。惩罚性赔偿作为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
其适用扩张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一个可能的路
径是，以《民法典》第 179 条第 2 款为规范依
据，在解释论上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从“法
律另有规定的特定领域”扩展至“符合法定要
件的恶意行为”，但保持“法律明确列举”的
基本框架——即在适度扩展可适用领域的同时，
对各领域的适用条件予以类型化规范。

就扩张的具体方向而言，一是合同违约领
域的有限扩张。在恶意违约、故意违约获取更
大利益等情形下，仅靠补偿性赔偿难以实现有
效惩戒。我国可以在合同法领域有限度地引入
惩罚性赔偿，但适用条件应严格限于“恶意违约”
且“补偿性赔偿明显不足”的情形。二是公益
诉讼领域的规范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惩罚性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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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规则有待进一步明确，
包括赔偿金的归属、分配机制等。

4.2 适用范围的限制：比例原则的引入4.2 适用范围的限制：比例原则的引入

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的扩张必须伴随有效
的限制机制，建议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惩罚性赔
偿适用的基本指导理念。

详言之，在适用条件层面，比例原则要求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与行为的可苛责性成比
例——即主观恶意越重，越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主观恶意轻微或仅有一般过失者，不宜适用惩
罚性赔偿。在赔偿金额层面，比例原则要求惩
罚性赔偿金额与补偿性赔偿金额之间应当保持
合理比例关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合
理关系规则”值得借鉴——惩罚性赔偿金额不
应过度偏离补偿性赔偿金额，否则可能构成对
被告正当权利的侵害。在制度体系层面，比例
原则要求惩罚性赔偿应当与公法性惩罚（行政
罚款、刑事罚金）形成协调机制。同一行为既
承担惩罚性赔偿又承担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的，
应当在数额认定上予以综合考量，避免对同一
行为人课以过度惩罚。

4.3 惩罚性赔偿法定主义的体系完善4.3 惩罚性赔偿法定主义的体系完善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类型、成立要件和赔偿
范围均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此即惩罚性赔偿的
法定主义。第一，明确“恶意”作为惩罚性赔

偿的核心主观要件。建议在未来立法中统一各
领域的主观要件表述，以“故意或重大过失”
为基本框架，明确重大过失亦可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条件。第二，建立统一的赔偿计算规则框架。
区分“以实际损失为基数”和“以价款为基数”
两种计算模式，明确各自的适用条件和转换规
则，避免制度碎片化。第三，强化惩罚性赔偿
与公法性责任的衔接。建立惩罚性赔偿金与行
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协调抵扣机制，完善惩罚
性赔偿金的分配制度。

5 结语5 结语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反映
了中国民法从单一强调损害填补功能向兼顾惩
戒与预防功能的功能拓展，制度的适用范围在
稳步扩大，适用规则在不断细化。然而，适用
范围仍然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核心问题。惩罚性
赔偿适用范围的完善，应当在坚持法定主义基
本原则的前提下，以“恶意行为”为核心判断
标准、以比例原则为约束机制，在制度扩张与
适用限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唯有如此，惩罚
性赔偿才能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制
度功能，既有效惩治恶意违法行为，又不至于
过度偏离民法损害赔偿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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